溪政〔2023〕86号
各村委会、镇直单位：
    为进一步加强我镇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领导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因人事变动，经研究决定调整溪头镇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。
组  长：  吴志桥   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副组长：  江  敏   镇党委副书记、镇人大主席、政法委员
汪义杰  桂林派出所教导员、溪头警务室负责人 
许立飞  溪头司法所所长
成  员：
汪  伟  镇综治专干
王海凤  镇办公室主任
程贤妹  镇党建办主任
刘  童  镇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
王  权  镇项目办工作人员
邵中双  镇武装干事
黄  露  溪头司法所司法助理员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司法所，江敏兼任办公室主任，黄露为办公室成员，负责日常事务。
特此通知

歙县溪头镇人民政府    
2023年12月6日   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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